
5 月 11 日，一架从长沙飞至昆明的
航班在抵达昆明长水机场后，一名在应
急过道就座的25岁男子，擅自打开应急
舱门，导致机上乘客滞留20多分钟后才
安全走出飞机。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
公安局昆明长水机场航站区派出所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该男子处
以行政拘留13日的行政处罚。

为了确保应急舱门在特殊情况下能
够被妥当使用，航空公司通常在乘客办
理登机牌时告知应急过道的乘客相关注
意事项，乘客登机后，乘务人员也会再次
要求乘客签字确认。调查显示，该乘客
在飞机飞行过程中曾阅读机上的应急舱
门操作材料，乘务员还曾跟乘客确认是
否有疑问。“为了避免应急舱门因乘客误
操作被打开，把手外面有塑料罩，打开也
需要一定技巧。”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
公安局法制支队支队长汪洪涛说，因此
无法认定该乘客是因不知情、误操作而
打开的应急舱门。

擅自打开飞机应急舱门，可能承担
何种法律责任？

汪洪涛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盗窃、损坏、擅自移动使用中
的航空设施，或者强行进入航空器驾
驶 舱 的 ，处 十 日 以 上 十 五 日 以 下 拘
留。考虑该乘客是在飞机停稳后打开
的应急舱门，未导致严重后果，因此该
男子被处以行政拘留。“当飞机在飞行
等特定阶段，或者因为擅自打开应急
舱门出现严重后果，肇事者还可能因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被判处刑
罚。”汪洪涛表示。

应急舱门打开后，需要进行维修复
位，会产生相关费用，还可能导致航班延
误、飞机维修停飞、航班应急滑梯弹出复
位等，从而给航空公司、机场及其他乘客
带来经济损失。“航空公司在定损后，可
以追究乘客的民事责任，要求肇事者赔
偿相关损失。”汪洪涛说。

据《人民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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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过量饮酒导致猝死的悲剧时有所
闻，死者亲属将同饮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组织者和参与者承担赔偿责任亦不在少
数。如果聚餐时只有酒席上的“规矩”而忽
视了相关法律风险，一旦“喝”出意外由谁
担责？

◎任性滥饮殒命，苦果自行承担

某企业在春节前夕发给每位职工一箱
白酒作为年货，工友们在食堂聚餐时即拿
出饮用。车间主任章某本不胜酒力，但不
听劝阻，自斟自饮并频频向他人敬酒，不久
后便醉倒，被扶入宿舍休息。第二天早晨，
同事发现章某已身亡。章某父母认为同饮
者对其子醉酒身亡负有责任，遂起诉请求
法院判令同饮者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
等费用30万元。法院经审理驳回了原告的
诉讼请求。

释法：
聚会饮酒，参与者都应以对自身生命

安全、家庭和社会负责任的态度把握“度”
和“量”，杜绝任性滥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
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本案
中，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
己的酒量、酗酒后果应当具备足够认知，
理应做好自我控制和酒量把握。但其不
顾他人劝阻而放纵饮酒，丧失自律将自己
置于高度危险的境地，应对自己的死亡后
果承担责任。

◎设宴招待亲朋，莫忘附随义务

吴某在酒店给儿子办婚宴，客人赵某
醉倒在餐桌旁，吴某便在酒店开房让他休
息并安排一名亲友照看。当夜凌晨，同住

人发现赵某情况异常，吴某立即拨打急救
电话，当医生赶到酒店时，赵某已死亡。经
鉴定，赵某系乙醇中毒致呼吸中枢麻痹死
亡。事后，赵某亲属将吴某和同桌的客人
一并告上法院，请求判令他们赔偿经济损
失。法院审理认为，婚宴期间，吴某等并未
强迫赵某喝酒，且已尽到必要的安保义务，
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释法：
对于宾客饮酒致死，被告应否承担责

任，要以其是否存在过错为前提。本案中，
作为婚宴主办人，吴某忙于招待亲朋等各
种事务，不能要求其对众人情况作过度的
注意，更不可苛求其能预见类似个别事件
的发生。因此，从安全保障义务的角度看，
吴某及其家人已达到组织者应当达到的注
意程度，其对损害事实不具有过错，不应承
担侵权责任。需要注意的是，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自然人的生命权、身
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
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
人应当及时施救”的规定，如果被邀请的客
人已经失控或者出现醉酒迹象，作为请客
的主人应当注意醉酒人的情况，因为此时
酒宴的召集者因其请客行为而产生了附随
义务——对醉酒者的照顾救助义务。如果
出现意外情况，请客者会因为没有尽到这
种义务而承担相应责任。

◎劝酒应当适度，过头就要担责

王某帮老友陈某修理私家车，收工后
陈某邀请王某、吴某等人去饭店吃饭，席间
经不住劝酒的王某大醉而归。回家后不
久，妻子发现他状况异常，连忙送医就诊，
但最终抢救无效身亡。事后，王某家人以
陈某等人劝酒过量为由将他们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判决陈某等6
被告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10％的赔偿责任。

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共同实施
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
责任。”司法实践中，同饮者因过错需要承
担法律责任的情形主要包括四种：强迫性
饮酒；明知对方因身体状况等原因不能喝
酒仍劝其饮酒；酒后驾车未劝阻导致发生
车祸等损害的；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的。
本案中，死者与陈某等被告是朋友关系，应
当知悉其酒量不大，但仍然积极实施劝酒
的行为，直接导致其死亡结果，因此均应承
担过错责任。

◎同伴深度醉酒，切记及时救助

尹某与孙某等7人相约聚会饮酒至深
夜。酒局结束后，孙某陪尹某一起回到宿
舍，一进门尹某便躺在床上昏睡。因厌恶
尹某身上散发出的酒气，孙某便去了其他
房间。1小时后孙某回到尹某房间，发现其
已不省人事。随后赶来的医护人员对尹某
进行了抢救，最终尹某因呕吐物吸入气管
导致窒息昏迷死亡。事后，死者家属将孙
某等6人诉至法院，经法官主持调解，上述
参与饮酒者每人赔偿死者亲属1万元。

释法：
在参与饮酒者达到醉酒状态时，宴会

组织者或共饮人因“先前同饮行为”而对醉
酒人负有救助义务，如劝阻酒驾、送医就诊
等，否则应担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
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除了死者自身应
承担主要责任外，在其已经表现出明显的
醉酒状态时，被告孙某等未尽到看护、施救
义务，具有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应责任。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

欢聚饮酒发生意外，“同桌的你”是否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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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连载）

（接上期）
第二百八十五条 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

住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并通知被告
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
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百八十六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
的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有权在判决
书、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在收
到上诉状副本后，应当在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当事人不
能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或者提出答辩状，申请延期的，是否
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百八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
不受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限制。

第二十六章 仲 裁

第二百八十八条 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
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
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
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
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未完待续）

17岁的高中生小佳（化名）不幸患上克
罗恩病，明明买有重疾险，申请理赔时，保险
公司却以她所患不是合同约定的“严重克罗
恩病”为由拒赔，这一理由成立吗？

2023年7月，小佳因身体不适前往医院
就诊，被诊断为克罗恩病。之后小佳先后9
次入院治疗，诊断结果均为“大肠和小肠克
罗恩病、营养风险、复杂性肛瘘”。

此前，某保险公司曾通过学校向在校生
推荐购买一款重大疾病保险，小佳父亲查看
相关资料后，为她投保了这款保险。保险合
同约定，“严重克罗恩病”是理赔的重大疾病
之一，并将该病定义为“慢性肉芽肿性肠炎，
具有特征性的克罗恩病病理组织学变化，且
已经造成瘘管形成并伴有肠梗阻或肠穿孔”
等内容。

患病后，小佳向保险公司主张理赔，保
险公司以病情严重程度与合同约定不符为
由拒绝承担赔付责任。小佳无奈将保险公
司诉至法院。

庭审中，保险公司辩称，原告所患的克
罗恩病虽属于重大疾病，但是合同约定，被
告仅在原告患有“严重克罗恩病”的情况下
才需理赔。根据保险合同以及中国保险行
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发布的《重大疾
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原告的病情
严重性不符合条件。此外，保险合同中相应
的免责条款均以加粗加黑字体进行标示，足
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原告的家长签字确认，
可见被告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合同中约定的
“严重克罗恩病”并非规范的医学术语，其定
义范围也并未涵盖医学上所有的“严重克罗
恩病”，属于对自身责任的限制，系责任免除
条款。同时，免责条款作为足以影响投保人
缔约意愿的重要事项，投保材料中并未对

“严重克罗恩病”进行详细释义，保险公司也
只是通过学校交付的材料提醒投保人注意
阅读并自行了解免责条款，并未进行有针对
性的明确说明，因此涉案免责条款不发生法
律效力。

《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
主要适用于成年人阶段的重大疾病。从通
常解释来看，原告作为未成年人，所患的克
罗恩病除了表现为腹痛、腹泻，还伴有肛瘘、
营养风险及高尿酸血症等并发症，且长期依赖于药物治疗，符合普
通人通常理解的“严重克罗恩病”。综上，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原告保险金10万元。

【法官说法】

近年来，不少保险公司通过学校向在校生推荐购买校园综合
险，因此引发的纠纷也时有发生，本案主审法官提示：

一、对重大疾病的解释与医学标准不符时怎么办？
重大疾病保险的合同条款一般会对重大疾病进行解释，但是，

解释条款内容细致庞杂、晦涩难懂，也存在医学角度和保险理赔角
度的标准不同。如构成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当就该类条款内容
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未作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不产生法
律效力。

二、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标准。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对合同中

免除其保险责任的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提示”和“说明”，且提示、说
明应当满足实质化的标准。如果保险公司仅在合同中约定当事人
签字即视为对合同内容全部知悉，并不能说明保险人尽到了合理
的提示、说明义务。

三、家长在购买保险时需擦亮双眼。
重大疾病保险的品类众多，若购买的保险与自身的情况不符

或者对免责条款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可能会使自己的权利落空，对
此，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注意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如实履行告知义
务，认真阅读并理解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不懂的条款内容及
时要求业务人员进行解释说明。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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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想要分割共同财产却对家中财
政状况一无所知怎么办？夫妻共同财产能
隐瞒吗？如果隐瞒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离婚纠纷案件，男子因拒不申报财产情况，
被法院认定为隐藏夫妻共同财产，最终承
担了少分财产的法律后果。

方女士与刘先生于2011年登记结婚。
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家中存款、证券等主
要财产均由刘先生负责打理支配，方女士
对二人夫妻共同财产的具体情况所知甚
少。后方女士将刘先生诉至法院要求解除
二人婚姻关系，并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刘先生同意与方
女士离婚，但刘先生认为家里的财产都是
自己辛苦挣来的，方女士一直没有工作，对
家中的财产没有贡献，因此不同意分割财
产。

为查明二人夫妻共同财产情况，法院
要求双方申报各自名下财产情况。方女士
很快完成了申报，但刘先生始终拒绝提供

自己控制的或者自己名下的任何财产资
料。最终法院通过调查取证的方式，对刘
先生的存款、公积金和理财产品等财产进
行查询，确定了真实的财产状况。

法院经审理认为，方女士与刘先生的
感情已经破裂，双方均同意离婚，应予以准
许；在财产分割上，刘先生未如实申报财
产，经法院多次要求仍拒绝提交名下财产
资料，存在隐藏财产行为，故刘先生在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少分。最终，法院判决
方女士与刘先生离婚，并按照方女士70%，
刘先生 30%的比例对二人名下的房屋、存
款、理财等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法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明确规定了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
后果，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少分或
者不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
法》则将离婚案件当事人如实申报夫妻共
同财产确立为当事人的一项法定义务，怠
于或不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的当事人要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案中，法院为查明事实，要求双方申
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但刘先生在法院指
令期限内始终拒绝提供自己控制的或者自
己名下的任何财产资料。刘先生的行为被
法院依法推定为主观上具有隐藏夫妻共同
财产的故意，最终仅分到 30%的夫妻共同
财产，为不诚信的行为付出了金钱代价。

法官提醒，如果在离婚后发现另一方
存在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可以提起
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在
离婚诉讼中不如实申报或者拒绝申报夫妻
共同财产，将会面临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
同财产的后果。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

男子隐瞒财产拒不申报，法院判决少分财产

北京查处一例网络虚构交易量案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近日

查处的一起网络经营者虚拟交易量
违法案件显示，一户商家利用网购
平台销量合并计算漏洞，通过刷单
制造出“爆款”假象，被要求进行相
关整改。

在某电商平台一户商家的商品
展示页面，一款领夹麦克风已被“疯
抢”10.5万余件，但商品评价仅有404
条，此现象引起市场监管部门质疑。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与电商平
台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协作，发现涉
案商品实际交易量不足千件。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商家将某品牌领夹麦

克风主商品拆分出“配件”链接，再将
“配件”设置为单价 0.21 元、起购量
9524 件的商品，使其单笔总价达到
2000.04元。随后将此“配件”链接分
享至微信群，并设置2000元优惠，群
成员以实际每单0.04元的超低价完
成购买。最终，通过 11 次闭环式刷
单，累计虚增了104764笔交易。

网络平台商家在关键数据上
“动手脚”，既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也
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七
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
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

骗、误导消费者。《网络反不正当竞
争暂行规定》第九条也规定，经营者
不得虚构交易额、成交量、预约量等
与经营有关的数据信息。最终，海
淀区市场监管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对该商家作出处理。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网络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
应压实主体责任，严守法律底线。消
费者网络购物时，务必保持理性，对短
期内销量激增、评价雷同或过度美化
的商品要保持警惕，不要轻信“刷单返
利”等诱导性信息，应综合参考多维评
价信息，理性作出消费决策。

据新华社报道

从车祸受助者到理赔守护者
重庆分公司廖天燕用16年书写保险温度

廖天燕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又做过餐厅老板、茶楼老
板，多变的身份标签见证了她对生活的热诚和积极探索。
2009年的一天，廖天燕驾驶小汽车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面
对高额的医疗费用和赔偿压力，保险赔付帮助她渡过难关，
更让她认可了保险的价值。正是有了这次经历，她毅然决定
加入保险行业，立志将保险保障传递到千家万户。

W先生是一位平凡而勤劳的农民，早在2019年，W先
生在廖天燕的介绍下投保了新华保险的《健康无忧重大疾病
保险C1款》和《康建华尊医疗保险（费率可调）》，为他筑起了
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2023年3月，急性白血病的阴影突然
笼罩了这个家庭。不幸中的万幸，从确诊的那一刻起，廖天

燕便成为了W先生一家坚实的后盾。她不仅第一时间前往
医院慰问，还全程跟进每一次治疗，无论是后续的放化疗还
是骨髓移植手术，她都与W先生的家属保持紧密联系，主动
协助办理理赔申请。尤其是当得知骨髓移植术20多万元的
医疗花费后，廖天燕特地向公司申请了《康健华尊医疗保险
（费率可调）》配套的医疗费用垫付服务，为W先生一家减轻
了手术费用负担。截至2025年3月底，W先生已累计理赔20
次，总赔付金额超过50万元，每一次快理赔、优服务的背后，
都是廖天燕对客户深切的关爱与责任。她用实际行动证明，
保险不仅是经济上的保障，更是生命中的温暖守护。

供稿：新华保险乌兰察布中支


